国际海事法规系统技术指标要求

1. 要求系统采用C/S模式，服务器中的数据更新后，用户端根据拥有的实际公约情况，自动匹配于数据库条款的差异，显示需要更新的条款列表，由用户决定是否需要更新。可以单一公约条款更新，也可以一键全部更新；
2. 服务端数据库具备记录每条更新条款的信息，包括更新编号、更新日期、修正案名称、生效日期等。用户端具备只更新数据库中未更新的记录，实现增量更新；
3. 服务端程序可以自定义至少20目录，每级目录下可以编辑文本，设置该级目录下文本适用的船舶类型、大小、龙骨安放日期、航区、生效日期等匹配检索信息，高级目录自动覆盖低级目录匹配检索信息。确定后可以预览；
4. 服务端程序支持创建最大用户数50万，后台可对用户权限进行设置，可针对每个公约设置权限。允许多人同时登录进行编辑操作，法规编辑时允许输入文本、图片；
5. 后台数据更新后，终端设备在连网后可以同步更新相应的数据；法规文件数据自动备份；可以显示与存储修正案文本更新记录；
6. 用户终端实现每个用户持有一个USB终端设备，唯一识别码；USB中包含文件数据和软件；USB插在电脑上才能读取数据，不能拷贝；
7. 用户终端软件可以读取USB现有的数据；在连网情况下能够与后台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匹配，显示需要的更新文件清单，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更新；
8. 用户终端软件可以设置软件登录密码；
9. 用户终端软件采用目录显示方式显示文档结构，选中相应目录后可以显示对应目录下的文本；
10. 用户终端软件能够进行关键字检索功能，检索结果显示相应公约的相应条款的链接；能够进行匹配检索功能，根据船舶类型、大小、安放龙骨时间和航区，检索出此类船舶适用于哪些公约条款；检索范围可以选择单一公约，也可以选择多个公约或全部公约；
11. 用户终端软件显示文本中具备超级链接的功能；
12. [bookmark: _GoBack]用户终端软件显示的文本不具备拷贝功能，可以对页面显示文本pdf打印。

